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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批准、变更、注销、 

暂停、撤销和恢复  

1、认证的批准 

合格评定由传信技术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按照《TTC-SP-16 复核与认证决

定程序》进行。合格评定和认证决定在收到全部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1）对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的生产、加工、经营活动存在以

下情况之一，予以批准认证： 

①生产、加工、经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审核证据符合认证依据和规则的

要求； 

②生产、加工、经营活动、管理体系及其他审核证据虽不完全符合认证依据

和规则的要求，但认证委托人已经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不符合项纠正或（和）

纠正措施，并通过认证机构验证或许可。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委托人，传信

予以颁发认证证书。 

（2）对于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加工者、经营者的生产、加工、经营活动存在

以下情况之一，不予批准认证： 

①提供虚假信息，不诚信的； 

②未建立管理体系或建立的管理体系未有效实施的； 

③生产加工过程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④产品检测发现存在禁用物质的； 

⑤申请认证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或）标准强制要求的； 

⑥存在认证现场检查场所外进行再次加工、分装、分割情况的； 

⑦一年内出现重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被撤销有机产

品认证证书的； 

⑧未在规定的期限完成不符合项纠正或者（和）纠正措施，或者提交的纠正

或者（和）纠正措施未满足认证要求的； 

⑨经监（检）测产地环境受到污染的； 

⑩其它不符合本规则和（或）有机标准要求，且无法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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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委托人，传信以书面的形式明示其不能通过认证

的原因。 

2、认证证书的变更 

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 15 

日内向 TTC 申请变更，传信自收到认证证书变更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认证

证书进行变更： 

（1）认证委托人或者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名称或者法人性质发

生变更的； 

（2）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的； 

（3）其他需要变更认证证书的情形。 

（4）对于认证证书的变更，认证委托人应按照传信的要求，向传信市场部

提交证书变更申请书及相关的材料，经质量部评定合格、传信总经理签字后生效。

变更的有机认证证书应当由综合部数据上报人员完成数据上报生效，并经质量部

经理确认后，方可发放给企业。 

（5）证书变更的费用见 TTC-GK-OP4 《有机产品认证收费标准及收费方

法》。 

3、认证证书的注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TTC 应当在 30 日内注销获证组织认证证书，并对外公

布： 

（1）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2）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3）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4）其他需要注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4、认证证书的暂停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 15日内暂停认证证书，认证证书暂停期为 1 至 

3 个月，并对外公布： 

（1）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证书或者认证标志的； 

（2）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

且经传信评估在暂停期限内能够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TTC-GK-OP 07                          版本:1.1                     发布日期:01/01/2026 

（3）其他需要暂停认证证书的情形。 

5、认证证书的撤销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在 7 日内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1）获证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强制要求或者被检出有机产

品国家标准禁用物质的；获证产品生产、加工活动中使用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禁

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污染的； 

（2）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虚报、瞒报获证所需信息的； 

（3）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超范围使用认证标志的； 

（4）获证产品的产地（基地）环境质量不符合认证要求的； 

（5）获证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或者管理体系不符合认证要求，

且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未采取有效纠正或者纠正措施的； 

（6）获证产品在认证证书标明的生产、加工场所外进行了再次加工、分装、

分割的； 

（7）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对相关方重大投诉且确有问题未能采取有效处

理措施的； 

（8）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从事有机产品认证活动因违反国家农产品、食

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相关行政处罚的； 

（9）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拒不接受认证监管部门或者认证机构对其实施

监督的； 

（10）其他需要撤销认证证书的情形。 

6、认证证书的恢复 

认证证书被注销或撤销后，不能以任何理由恢复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被暂停的，需在证书暂停期满且完成不符合项纠正或纠正措施并确

认后，方可恢复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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